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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贵公司董事会的委托，

指派本律师出席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

查，查阅了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

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2017年1月4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2017年1月11日，在上述媒体上刊登了《关于2017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的公告》。 

上述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

召集人、会议审议事项、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以及参与网络投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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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身份确认与投票程序等内容。 

经查，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查，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为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7 年 1 月 19 日上午 0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 年 1 月日 18 下午 15:00 

至 2017 年 1 月 19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现场会议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下午

14:30 在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10 号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国建先生

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要求。 

经查验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律师认

为：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议程、出席对象、

出席会议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计 128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642,811,21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2.4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0 名，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共计 453,418,58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4.0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08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189,392,627 股，占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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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总额的 18.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进行了身份认证。本律师查验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与

会人员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及召集人资格，本律师认为：进行网络

投票的股东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

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以

记名投票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且在会议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4、关于上市公司对原第一大股东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启动调查程序的议案; 

5、关于公司对江苏德源纺织服饰有限公司、陆宇、徐瑞康、王洪明等 15 名

股东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启动调查程序的议案； 

6、关于公司董事会向证券监管部门申请对江苏德源纺织服饰有限公司、陆

宇、徐瑞康、王洪明等 7 名股东是否为四环生物的关联人，是否在四环生物构成

一致行动人的议案；  

7、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因签订苗木购销合同失职公司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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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卢青、林梅未尽勤勉义务签订苗木购销合同

失职的议案； 

9、关于办理公司及子公司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城市园林绿化企业

资质的议案； 

10、关于对公司及子公司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苗木购销合同诉讼案

件启动第三方调查程序及尽快制定解决方案的议案； 

11、关于公司启动调查与潍坊中船阳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绿化工程分包协

议》签约履行相关程序的议案； 

12、关于公司启动调查与台州市路桥中船阳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绿化工程

分包协议》签约履行相关程序的议案； 

13、关于公司启动调查与徐州中船阳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绿化工程分包协

议》签约履行相关程序的议案； 

14、关于追究公司高管人员低价处置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资产责任的

议案； 

15、关于追究公司高管人员高价购置江苏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资产责任的

议案； 

16、关于规范公司治理依法披露有关诉讼案件事项的议案； 

17、关于向公司债务人新疆东平焦化有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的议案； 

18、关于启动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自然人汇款 1200 万元调查程

序的议案； 

19、关于追究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高管人员管理责任的议案； 

20、关于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第三方审计的议案； 

21、关于向公司关联企业、债务人江阴东南药业有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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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向江阴亚通投资有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追回有关煤焦油交易资金的

议案； 

23、关于规范公司治理查清与江阴亚通投资有限公司的有关煤焦油交易款项

的议案； 

24、关于规范公司治理查清 3330 万元子公司资金去向的议案； 

25、关于追究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太原今成联众焦化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合同失职责任的议案； 

26、关于追究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东平焦化有限公司签订合

同失职责任的议案； 

27、关于追究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江阴建禾钢品有限公司签订合

同失职责任的议案； 

28、关于追究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仁丰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合

同失职责任的议案； 

2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

总数和统计数，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票、

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如下： 

经表决，上述议案中第 1、2、3 项议案采用差额选举，使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通过，选举孙国建、朱正洪、徐卫球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沈晓

军、马丽英、廖述斌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周建荣、李忠国为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第 4 项议案经普通表决通过，第 5-29 项议案均未获通过。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

东大会不存在对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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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的情形。 

四、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

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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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凡                                    刘颖颖              

 

   聂梦龙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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